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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延光：生命伦理学的一些新动态

王延光

1999-2001年，中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活动甚为活跃，其特点体现在人类基因组研究、克隆技术研究、遗传
生殖技术发展应用等相关伦理问题的凸现和探讨的白热化；器官移植等临床医学领域与伦理学相关案件的出现
及媒体的关注；国家卫生保健制度及机构改革与生命伦理学学术界的参与；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领域对医
学生、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重视和反思；香港、台湾、大陆两岸三地及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加强合作、多次联合

召开会议等。

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与伦理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是指用现代医学科学的知识、技术及方法代替自然的人类生殖过程中的某一步骤的手段。辅
助生殖技术的开展作为一门高新技术被应用于临床，给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也对于人类传统的道德观念提出
了挑战。面对一系列的社会伦理问题，相应的伦理规范一度滞后。2000年8月，卫生部科技司在生命伦理学专家
的帮助下出台了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加强了对辅助生殖技术应用的法律管理和伦理规范。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
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
技术。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指出的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应严格遵循生命伦理学的�不伤害原则�和�有利原
则�。辅助生殖技术应用要坚持夫妇双方完全自愿，严格遵循生命伦理学的�知情同意原则�。辅助生殖技术
应用要严格遵循生命伦理学的�保密原则�。人类精子库应用应以治疗不育症以及预防遗传病等为目的，目前
禁止建立名人精子库,精子的采集和提供应当遵守�知情同意原则�，并进行严格的体检。人类精子库的供精者
档案管理应遵循生命伦理学的�保密原则�。一个供精者的精子最多只能提供给5名妇女受孕。

严禁人类精子商业化。

克隆技术研究与伦理问题

克隆技术研究与伦理问题的争论尤为强烈。1999年参加120次�香山会议�的某些中国科学家认为人的生殖
性克隆可以进行，理由有：科学无禁区也禁不住，禁止科学的发展不可能；在若干限制的条件下可以实施，只
克隆少数人，严格限制；对克隆出的人应与自然生殖的人一样对待；技术的安全性已经有了保障。

2001年4月杭州会议代表对热点问题克隆人可否进行有所争论。有学者认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治疗性克隆，
即克隆胚胎干细胞。对克隆人可否进行要思考是否有这个必要，克隆人研究者要负责任的向公众、政府和有关
机构提供不会产生不良后果的证据。对此另些代表提出，目前的问题正是科学家对克隆人的有害和有利不好掌
握。但有代表认为尽管科学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伦理学也要对此进行制约，科学家要考虑同样一个科
研可选用危害较少的方法来做。对于克隆人，一定要在其哺乳动物试验成功以后，至少是成功率在50%以上，再
做克隆人。

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

1999-2001年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伦理问题引起了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本
身和国际生命伦理学界的重视。1999年中国成立了新一届的�人类基因组研究与伦理、法学、社会问题委员
会�。 1999年8月在昆明召开的第120次�香山会议� 和2001年4月杭州会议都将�人类基因组研究与伦理问
题�列为会议的主题之一。

国际合作与知情同意是近年来生命伦理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一般认为，在国际合作中应严格遵守�人类
基因组与人类权力的全球宣言�。 �人类基因组与人类权力的全球宣言�制定了国际合作方面的四个标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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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不允许做的研究，不应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能力；合理分配发展中国家的利
益；进行科学知识、科学信息的自由交换。然而，现实中的国际合作对这四条要求往往难以实现。

争论不休的一个例子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徐希平教授和哈佛大学合作在中国安徽省做的研究项目。美
方和中方都有人认为该项目在执行知情同意原则和利益分享方面存在的比较严重的问题。在获取大量农民血样
时未能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农民作为受试者的利益未能得到保障。中方向哈佛一方提供某些血样时也未曾得
到政府的批准而属私人行为。学术界认为，在遗传学试验中，血样提供者必须要有知情权和受益权。医生的抽
样过程必须让被抽样者清楚，为什么要提供血样，血样的用途是什么，当基因研究取得成就以后，被抽样者应
从中分享其应该得到的利益，血样提供者的隐私权也应该得到必要的保护与尊重。在国际合作的遗传学试验
中，中国的遗传资源采集、中国向国外提供血样等等，必须遵守国家科委1998年颁布的�遗传资源管理暂行条
例�，并得到国家科委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公室的�遗传资源管理暂行条例�的批准，这样才能保证国际合作
中利益的分享。

尽管哈佛大学合作事件争论激烈并仍在调查中，大家一致认为，在国际合作的基因研究项目中，知情同意
非常重要。执行了知情同意原则将保证国际合作中的利益分享。如果利益不能分享，中国大量的基因血样流到
国外对我国的相关研究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较低，知情同意
原则执行起来较难。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无论怎样困难，操作的时候也决不能存在欺骗的行为，应尽量设法达
到，应探讨以何种方法进行为好。可以请当地人作解释，而且一定要尊重不同文化程度和文化背景的人，保护
老人和未成年人的权利。临床研究一定要执行知情同意原则，如果受试者对知情同意不理解就不要参与试验。
学者们认为，对于知情同意这个难题，国际上各个国家都要接受德国纳粹违反知情同意的历史教训，社会的每
个成员都要在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社会负责，国家政府不要伤害公民的知情同意权，不管信仰如何，文化如
何，都要做到知情同意。

在国际合作中，由于发展中国家遗传资源丰富，基因研究的不利影响主要在发展中国家一方。发展中国家
如美国曾出现过侵犯某些发展中国家受试者权利的案例。目前，发达国家的某些生命伦理学家已表示，外国人
到中国来做试验要比在本国做的更好。外国科学家对他国科研的参与更要执行知情同意原则。美国的某学者曾
向美国政府提议，发达国家的合作研究不要在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文化不发达的地区进行，以避免由于对发
展中国家的文化不了解以及文化的落后，知情同意原则不能很好的贯彻。对此，中国学者表示中国欢迎美国等
发达国家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帮助中国的落后地区进行基因科学研究。至于知情同意原则如何在中国贯彻应
认真探讨。美国在基因研究和应用的知情同意方面也有过历史的教训，无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基因技术
研究方面都要贯彻知情同意原则。

生命伦理学学术界认为，在国际合作中为保护受试者权利要遵循三个原则，第一个是尊重个人，不但自主
的个人，还要尊重个人同意的过程；第二个是有利的原则，要使受试者知道试验的害处，建立公正的后果评价
机构，保证那些穷人，无能力做出知情同意者的权利。第三个使公正原则，要明确谁是收益者和责任的负担
者。试验不能由资助单位自己进行，必须有独立的监督机制。中国应在各方成立基因研究的伦理、法律、社会
问题的研究委员会（ELSI），以保证人类基因组的研究能促进人类健康，保证基因成果供世界上每个国家共
享。目前，世界卫生组织从全球角度颁布了强有力的处理基因研究国际问题的实施条文，今后还将颁布更多的
相关文件，以保证最需要的人群享用基因研究成果。由此可以看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的生命伦理学学术界都
通过基因研究的国际合作，加深了对如何贯彻知情同意原则的认识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探讨。

器官移植与伦理问题

器官移植使得成千上万的终末期患者重获新生。但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近年愈发受到关注。器官移植的伦
理学问题主要集中在器官的来源和分配上。与器官移植有关的伦理学问题主要有：器官的来源--活体还是尸
体、器官的摘取时间、器官的分配标准、由于移植技术不完善可能出现的远期并发症等。另外，脑死亡标准和
器官克隆也产生与之相关的伦理问题。器官移植的伦理学原则有：器官的来源遵从自愿原则、分配遵从效用和
公平原则等。但因中国的稀有卫生资源缺乏和传统观念，器官移植中的公平和效用很难在现实中实现。在应用
我国《器官移植伦理原则》草案中受体选择的参考项目时，由于存在着相互矛盾，难以做到完全的公正。

1999年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在中国引起了重视和争论。争论由北京某医院医生为救治病人擅自摘取尸体眼
球案例引起。伦理学界认为这首先违背了病人生前或病人死后家属的知情同意这一基本原则。法律界认为因为
无主观故意不构成侮辱尸体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做出对眼科大夫高伟峰擅自摘取尸体眼球一案不予起诉
的决定。医生多认为这是由移植器官缺乏引起。各界人士都呼唤器官移植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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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例发生之后，中国器官移植基金会起草了我国《器官移植伦理原则》草案。草案规定：受体选择的参
考项目可为社会价值、在家庭的地位及作用、经济支付能力、医疗资源的公正分配；对于活体移植，只能出于
自愿，不得附加任何条件，并且受者的得益与供者的损伤应比例应得大于失；从尸体上摘取器官和组织，最好
有死者生前自愿捐献的书面或口头遗嘱，特殊情况下，也可采取推定同意等原则。
日前，中国器官移植捐献无管理机构。因无遗体捐献方面的法规和渠道，医院和医生不敢自作主张接受遗体。
尸体眼球丢失案后，北京、天津等城市几家较大医院开始建立遗体捐献中心，以解决现实中时有想捐献器官却
不能如愿的问题。脑死亡标准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器官来源也相对多起来，但供体仍然非常缺乏。

由于移植器官缺乏，我国对就能否利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支持的理由是：可救治
因器官衰竭而死亡的病人，这样做并不构成对死刑犯的伤害，反之也可算是一种赎罪的表现。反对的理由是：
死刑犯处于弱势的地位，很难知情同意表示愿意死后捐献器官；可能使医生道德滑坡。由于移植器官缺乏，中
国的许多大医院门口经常贴有卖肾或角膜等可供活体移植的器官的广告，但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意器官移植商业
化。

应用嵌合体胚胎产生干细胞与伦理问题

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产生胚胎研究干细胞在近日成为热点。中山医科大学陈系古
教授报道了今年1月以来使用�核移植�技术将人类皮肤细胞核移植到家鼠卵母细胞中获取具有全能分化潜能的
人类胚胎干细胞。近年来，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瑞金医院及上海市转基因研究中心也曾用体细胞核移植技术将人
类体细胞核移植到牛卵母细胞和羊卵母细胞中获取胚胎干细胞的科研工作。都已做了人体细胞核移植研究干细
胞。此工作1996年美国的JoseCibeli也做过。他使用52个自己的白细胞和另外一些从自己面颊内刮取的细胞放
入牛卵泡中。52次试验只有一个面颊细胞成功地生成一个胚胎，在胚胎12天的时候产生了足够的内细胞团，从
中取出类似人类的干细胞。1998年11月12日在AdranadCellTechnolagyofWorcester私人资助下的麻省科学
家纽约时报上宣布，他们使人体细胞融合到牛卵中产生了嵌合体，从嵌合体中分离出了类似人类干细胞的细胞
团。

根据科学家的探讨，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研究干细胞的医学科研意义与用人的
体细胞核移植入人的卵泡中产生人的胚胎研究干细胞意义基本相同。但科学家在实践中发现不用动物的配子，
研究较难进行。因为用人的体细胞核移植技术研究干细胞需要大量的人卵细胞，而人类妇女一生的卵子是有数
的，一月只能排出一个，较难得到。目前能够得到的仅是那些用药物刺激排卵做试管婴儿妇女的剩余卵子。正
常妇女取卵不但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而且，社会伦理和传统观念也不允许妇女为研究捐卵。因此用人的体细胞
核移植入动物的卵泡中产生嵌合体研究干细胞便成了科学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有利和方便科研的方法。

但是并不像某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可以避开人胚胎研究干细胞的伦理问题。与以
人的胚胎研究干细胞不一样的是，嵌合体胚胎的伦理问题首先是这个嵌合体胚胎的性质是什麽，嵌合体胚胎是
完完全全的人的胚胎吗？嵌合体胚胎产生的是人胚胎的干细胞吗？如果不是人胚胎的干细胞，用于人身上安全
吗？事实上，尽管嵌合体胚胎的形成主要以人的体细胞核染色体为指导，但动物卵泡内的线立体DNA嵌合体胚胎
的形成也有一定的作用。另外，此研究属初始阶段，目前尚无更多同行认证和在权威科学杂志上发展文章，技
术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没有解决。更让人担心的是如果有人将嵌合体胚胎植入子宫，后果不可想象。更有人担心
嵌合体干细胞的研究会对长远的群体遗传和进化产生影响。他们认为，物种分离具有进化的独特意义。毕竟，
医生或研究者面对的是个体，想的只是解决个体的病痛，没有从群体角度看问题。医生或研究者目前所看到仅
是好处，不好之处还没有看到。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从长远看，现在以功利的目的对胚胎进行工程化改造。
对群体的多种性和进化弊大于利。鉴于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胞存在上述伦理问题，对用嵌合体胚胎研究干细
胞应受到严格的限制，但对怎样严格的限制，学术界正在给予认真的伦理和政策性的思考并制定出具体措施。

 

(本文发表于《中国医学伦理学》， 2002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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